
“开门杀”“好意同乘”定责有了司法解释
厘清多种交通事故情形下“谁来赔”“赔多少”等问题，将于6月30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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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情形下的责任承担

租赁、 借用机动车等情形下， 机动车的所有
人、管理人与使用人往往不是同一人。机动车发生
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民法典规定，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
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争
议。对此，最新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即受害
人） 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 管理人承担责任
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
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
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
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
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

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
门杀”事故时有发生。“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
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人损
害时， 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偿责
任，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

为加强对受害人保障， 合理分配风险， 司法
解释明确，被侵权人（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
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
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
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确定“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

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搭便车”等行为，符
合群众生活常情。 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
人，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 民法典规
定， 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
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

“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

民法典规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仍需结合全案
事实作出认定。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
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
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 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
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
“好意同乘”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解决赔偿范围和计算方法难题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人员发生交通事故后，
侵权人常以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为由拒绝
赔偿误工费。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 但是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工损
失的，应当支持其误工费赔偿请求。

在残疾赔偿金认定方面， 被侵权人因交通事
故致残后， 又因其他原因在道交纠纷案件诉讼期
间死亡，司法解释明确，该种情况下残疾赔偿金仍
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二条的标准按
照定型化方式计算。受害人存在多个被扶养人时，
生活费采取更有利于受害人的计算方式。

通过合并审理优化诉讼程序

交通事故发生后，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先行支
付的医疗费用或者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以下简称“路救基金”）垫付的费用，被侵权人能
否向侵权人主张赔偿，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路
救基金管理机构提出的追偿诉讼请求能否在道交
纠纷案件中一并处理，实践中存在困惑。

司法解释明确， 当事人就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 工伤保险基金已经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路
救基金垫付的抢救费用、 丧葬费用请求侵权人
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此避免
被侵权人一方重复受偿。道交纠纷案件审理中，
先行支付医疗费用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侵权
人提出追偿诉讼请求，或者垫付抢救费用、丧葬
费用的路救基金管理机构向交通事故责任人提
出追偿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法院应
当合并审理。 ■据央视新闻

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依法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5月6日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
日起施行。

《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
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

国家安全部发布提醒:
不规范视频会议
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

国家安全部5月6日发布安全提示文
章。视频会议系统能够打破时空限制，高效
又便捷，逐渐成为大家沟通工作、传递信息
的重要方式之一。 但在享受这份便利的同
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视频会议环节众多且
可以实现即时通信， 一旦个别人员疏忽大
意，就有可能造成敏感信息泄露，对此应切
实提高警惕。

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会议准入不严格： 个别单位在召开互
联网视频会议时，未设置会议专属密码，仅
将会议号、会议链接简单转发至工作群内，
没有做到定向通知、专人传达。随意扩散的
会议链接就如同洞开的门户， 使得无关人
员可以轻易混入， 大大增加会议内容外泄
的风险。

操作随意埋祸根：个别会议工作人员缺
乏保密意识，在重要会议中私自录屏、录音、
拍照，共享屏幕时不关闭弹窗、不清理桌面，
会后随意将不适宜公开的会议内容转发至
互联网。殊不知，不法分子可能紧盯这些会
议信息内容，利用零散信息拼凑成完整的情
报，造成泄密。

违规开会不可取：个别单位召开涉密会
议时，未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为图省事违规
使用不具备保密资质的视频会议平台。不法
分子可通过技术手段窃取会议内容、共享资
料等敏感信息，给国家秘密安全带来威胁。

安安全全开好会

面对视频会议可能存在的失泄密风险，
相关单位和人员应加强全流程管控，守护好
信息安全。

严控准入权限，给会场装“电子门禁”。
召开内部视频会议前， 应设置独立密码，进
行实名核验，会议链接、密码不群发、不扩
散。会议开启后及时锁定会议，禁止陌生人
加入。会后及时废止会议链接、清理会议信
息。

严守操作规范，给行为划“安全红线”。
相关会议组织者及参会人员应严格遵守会
议纪律，根据实际需要关闭录屏、文件传输、
屏幕共享等功能， 禁用非必要的第三方插
件，避免出现敏感会议内容外泄等情形。

严选会议系统，涉密会议“专用专开”。
召开涉密会议时，应使用国产合规、符合保
密要求的专用会议系统，选择符合保密要求
的场所。同时，应确保对设施设备进行安全
保密检查检测，禁止在互联网及其他公共信
息网络上召开涉密会议、传递国家秘密。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便捷不能以安全为
代价，高效不能让保密“掉线”。请大家区分
涉密会议与非涉密会议、内部会议与公开会
议， 按照规定选择符合保密要求的会议系
统，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安安全全地
把会开好。 ■据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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